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２８

证券简称：中国石化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７

号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

Ａ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

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Ａ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公

告》，本次发行的发行人及联席主承销商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８

日在上海市浦东东方

路

７７８

号紫金山大酒店六楼会议室主持了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Ａ

股可

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石化转债”）网上发行中签摇号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

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有关单位代表的监督下进行，摇号结果经上海市东

方公证处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

３

位数：

１９８

，

３９８

，

５９８

，

７９８

，

９９８

末

４

位数：

４７５９

，

６００９

，

７２５９

，

８５０９

，

９７５９

，

３５０９

，

２２５９

，

１００９

，

７４６５

末

５

位数：

７０１８１

末

６

位数：

０５０５００

，

２５０５００

，

４５０５００

，

６５０５００

，

８５０５００

末

７

位数：

３１３１７２０

，

５６３１７２０

，

８１３１７２０

，

０６３１７２０

末

８

位数：

２４２５２８１７

凡参与石化转债网上申购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

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

１０３

，

４９２

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１

手

（

１０

张，

１０００

元）石化转债。

特此公告。

发行人：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高盛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排名不分先后）：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三月一日

证券代码：

002444

证券简称：巨星科技 公告编号：

2011-003

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1

年

2

月

28

日，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

本公司

"

）董事会收

到证券事务代表周良梁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周良梁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证券事

务代表职务，辞职后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辞职申请自

2011

年

2

月

28

日送达公司董

事会时生效。 根据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将尽快聘任新的证券事务代表。

特此公告

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三月一日

股票简称：浙大网新 证券代码：

600797

编号：

2011-003

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诉讼事项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诉讼进展情况

近日，我公司接到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通知，中国信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分

公司因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关于驳回该公司要求我公司向其偿还贷款本金

800

万元及利息的诉讼请求的一审判决，已向该院提出上诉。 上诉请求如下：

1

、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

（

2010

）西民初字第

9408

号］民事判决书第二项判决内容。

2

、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判令我公司向信达公司返还以佳农公司名义产生的借款本金

800

万元及贷款利息。

此诉讼相关情况及一审判决情况， 我公司已分别于

2010

年

10

月

8

日、

2011

年

1

月

4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进

行了披露，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已组成相关合议庭对该案进行审理， 并将于

2011

年

3

月

1

日召集各方当事人进行询问和调查，公司将根据诉讼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我公司不存在其他应披露未披露的重大诉讼和仲裁事项。

三、备查文件

1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通知书

2

、民事上诉状

特此公告。

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600984

股票简称：

*ST

建机 编号：

2011-003

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监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于

2011

年

2

月

28

日分别收到公司监事张文利先生、董事江琳

女士的书面辞职报告，因工作变动原因，江琳女士请求辞去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职务，张

文利先生辞去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职务。

鉴于江琳女士、张文利先生的辞职未导致公司董事会、监事会人数低于法定最低人数

要求，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江琳女士、张文利先生的辞职自辞职报告送

达董事会、监事会时起生效，自

2011

年

2

月

28

日起江琳女士不再担任公司董事职务，张文

利先生不再担任公司监事会监事职务。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谨向江琳女士、张文利先生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作出的贡献表

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0058

、

200058

证券简称：深赛格、深赛格

B

公告编号：

2011-006

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

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1

年

2

月

28

日下午接本公司大股东通知，公司大股东正在策划重大事项，为了防止

公司股价异动及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公司特申请于

2011

年

3

月

1

日起停牌，待相关公

告披露后复牌。

特此公告。

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二月二十八日

股票简称：

ST

三星 股票代码：

000068

公告编号：

2011-03

深圳赛格三星股份有限公司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2011

年

2

月

28

日下午接本公司大股东通知，公司大股东正在策划重大事项，为了防

止公司股价异动及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公司特申请于

2011

年

3

月

1

日起停牌，待相关

公告披露后复牌。

特此公告。

深圳赛格三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３００１７１

证券简称：东富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３

上海东富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上海东富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３

日以电话、书面方式通知各位董事，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７

日（星期日）在公司（上海市闵

行区都会路

１５０９

号）

３０５

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会议由董事长郑效东先生主持，会议应到

董事九名，实到董事九名。 公司监事及高管列席了会议。 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会议经认真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１

、审议批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及提名第二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同意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为：郑效东、郑效友、唐惠兴、张海斌、吴长新、陈水清，上述非独

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尚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独立董事候选人为：

黄泽民、袁树民、朱大旗，上述独立董事候选人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无异议后，将提请股东大会

审议。 上述董事选举将以候选人的顺序按照累计投票方式分别进行逐项表决。 （候选人简历

附后）

赞成票，

９

票，占出席会议董事的

１００％

；反对票，

０

票，占出席会议董事的

０％

；弃权票，

０

票，占出席会议董事的

０％

。

此项议案尚需提交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２

、审议批准《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同意公司向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提供每人每年

７．２

万元（含税）的津贴，独立董事回避

表决。

赞成票，

６

票，占出席会议董事的

１００％

；反对票，

０

票，占出席会议董事的

０％

；弃权票，

０

票，占出席会议董事的

０％

。

此项议案尚需提交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３

、审议通过《关于设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的议案》

赞成票，

９

票，占出席会议董事的

１００％

；反对票，

０

票，占出席会议董事的

０％

；弃权票，

０

票，占出席会议董事的

０％

。

决议在中国民生银行上海闵行支行、中国银行上海市闵行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上海吴泾支行分别设立一个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并按照有关规定与上述银行及公司保

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分别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具体详见《关于关于

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４

、审议批准《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６

日上午

９

：

００

在上海市闵行区申富路

７８８

号上海得丘花园酒店

归云楼

１０１

会议室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将上述第一、第二项决议内容

提交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赞成票，

９

票，占出席会议董事的

１００％

；反对票，

０

票，占出席会议董事的

０％

；弃权票，

０

票，占出席会议董事的

０％

。

备查文件：《上海东富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上海东富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

日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１

、郑效东先生，

１９６４

年

３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大专学历，

２００６

年被列

入上海市领军人才后备队培养计划。

１９８４

年在上海生物化学制药厂就职。

１９９３

年起，任上海

东富龙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执行董事。曾担任全国制药装备技术评审专家委员会评审专家

（

２００３－２００６

年）、中国制冷学会小型制冷机低温生物医学专业委员会（六届）委员（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８

年）、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培训中心客座专家（

２００７－２００９

年），目前担任第二届中

国制药装备行业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

２００７－２０１０

年），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培训中心

客座教授（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

年）、上海市真空学会第六届理事（

２００９－２０１３

年）。 在《细胞生物学杂

志》、《机电信息》、《食品工业科技》等学术刊物发表数篇论文，并有多篇论文分获全国冷冻干

燥学术交流会优秀论文奖和中国制药装备行业协会优秀论文奖。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任本公司第一

届董事会董事长兼总经理。 郑效东先生持有公司

５１３０

万股股份，占总股本为

６４．１３％

，为公

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郑效东先生与董事郑效友先生为兄弟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交所的惩戒。

２

、郑效友先生，

１９７２

年

９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高中学历。

１９９０

年在上

海江南造船厂任职。

１９９５

年起，在上海东富龙科技有限公司任职。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任本公司第

一届董事会董事。郑效友先生持有公司

１２０

万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

１．５％

。郑效友先生与公

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郑效东先生为兄弟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深交所的惩戒

３

、唐惠兴先生，

１９６３

年

１０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本科学历。

１９９１

年

６

月至

１９９６

年

４

月，在上海吴泾化工有限公司任职。

１９９６

年

５

月至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在中国汽车

进出口总公司任职。

２００５

年起，在上海东富龙科技有限公司任职。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任本公司第

一届董事会董事兼副总经理。 唐惠兴先生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郑效东先生配偶姐姐的

配偶，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交所的惩戒，未持有公司股票。

４

、吴长新先生，

１９５６

年

３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高中学历。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至

１２

月，在上海交大高级职业经理人课程培训。

１９７３

年至

２０００

年，在上海大隆机器厂任职。

２０００

年起，在上海东富龙科技有限公司任职。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任本公司董事兼制造中心经理。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任本公司第一届董事会董事兼副总经理。吴长新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

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深交所的惩戒，未持有公司股票。

５

、张海斌先生，

１９７３

年

７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研究生学历。

１９９８

年至

２００１

年，在张家口巴克

－

杜尔换热器有限公司任职。

２００３

年至

２００４

年，在美国泛太集团任

职。

２００４

年起，在上海东富龙科技有限公司任职。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任本公司第一届董事会董事。

张海斌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

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交所的惩戒，未持有公司股票。

６

、陈水清先生，

１９７２

年

９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研究生学历。

２００１

年

５

月至

２００７

年历任上海海欣资产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上海创生生物公司总经理。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任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投资总监，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起先后任上海复星创业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常务副总裁、总裁。 目前担任湖南汉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湖南时代阳光制

药股份有限公司、深圳佳士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湖州老娘舅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董事。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任本公司第一届董事会董事。 陈水清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深交所的惩戒，未持有公司股票。

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７

、黄泽民先生，

１９５２

年

１２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经济学博士。华东师范

大学国际金融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终身教授。曾任华东师范大学财务处会计、华东师范

大学商学院院长、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 兼任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国际经济关系学

会常务理事、全国日本经济学会副会长、上海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国金融学会学术委员

等。 曾任上海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目前兼任紫金信托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起，任本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黄泽民先生（具有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资格证书）与公

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交所的惩戒，未持有公司股票。

８

、朱大旗先生，

１９６７

年

８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法学博士。

１９８９

年至今

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经济法教研室任教，

１９９８

年

６

月评聘为副教授；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评聘为

教授、博士生导师；同时，任《法学家》（中国中文核心期刊）杂志副主编；此外，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起

担任本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起担任广汽长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

公司）独立董事，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起担任华融湘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朱大旗先生（具有

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资格证书）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交所的惩戒，未持

有公司股票。

９

、袁树民先生，

１９５１

年

２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１９８８

年毕业于上海财

经大学，获经济学硕士。

１９９８

年

１

月毕业于复旦大学管理学院，获理学博士。

１９８３

年

１

月至

２０００

年

８

月，在上海财经大学会计学院任职，历任副系主任，副院长；

２０００

年

８

月至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在上海财经大学成人教育学院任职，历任常务副院长，院长；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至今，在上海

金融学院任职，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会计学院院长。曾任上海嘉宝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大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申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现任上海交大

慧谷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任本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袁树民先生（具有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资格证书）与公司控股股东及

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交所的惩戒，未持有公司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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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东富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监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上海东富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１

日以书面形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７

日在公司（上海市闵行区都会里

１５０９

号）

３０５

会

议室召开，会议应到监事

３

名，实际出席

３

名，参加会议的监事符合法定人数，监事会的召

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批准《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及提名第二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同意股东代表陈勇先生和童雪兮女士担任监事候选人。 上述监事选举将以候选人的顺

序按照累计投票方式分别进行逐项表决。 （候选人简历附后）

赞成票，

３

票，占出席会议监事的

１００％

；反对票，

０

票，占出席会议监事的

０％

；弃权票，

０

票，占出席会议监事的

０％

。

此项议案尚需提交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批准《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６

日上午

９

：

００

在上海市闵行区申富路

７８８

号上海得丘花园酒店

归云楼

１０１

会议室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并将上述决议内容提交

２０１１

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赞成票，

３

票，占出席会议监事的

１００％

；反对票，

０

票，占出席会议监事的

０％

；弃权票，

０

票，占出席会议监事的

０％

。

备查文件：《上海延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上海东富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

日

监事候选人简历

１

、陈勇先生，

１９６９

年

１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中专学历。

１９８８

年至

２００１

年在上海第一生化药业有限公司工作。

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起，在上海东富龙科技有限公司任职，历

任总经理助理、服务部经理、工会副主席职务。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任本公司第一届监事会主席。 陈

勇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

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交所的惩戒，未持有公司股票。

２

、童雪兮女士，

１９４８

年

１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大专学历，会计师职称。

１９６８

年至

１９７１

年，在上海长江农场工作；

１９７２

年至

１９９６

年，在上海第三钢铁厂历任会计、

财务科长；

１９９６

年至

２０００

年，在上海浦东不锈薄板股份有限公司任财务部经理；

２０００

年起，

历任上海复星医药集团投资部财务副总监、 上海克隆生物高技术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及常务

副总经理、上海复星医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财务部副总经理，目前担任河南羚锐制药股份有

限公司监事、湖南汉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湖南时代阳光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天津

药业集团有限公司监事、上海克隆生物高技术有限公司董事、山东金城医药化工股份有限公

司监事、承德颈复康药业集团有限公司监事。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任本公司第一届监事。童雪兮女士

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交所的惩戒，未持有公司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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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东富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上海东富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７

召开。会议决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６

日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

本次股东大会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二）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６

日（星期三）上午

９

：

００

（三）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０

日

（四）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上海市闵行区申富路

７８８

号上海得丘花园酒店归云楼

１０１

会

议室

（五）召开方式：现场投票的方式。

（六）参加股东大会的方式：公司股东现场投票的表决方式

（七）参加对象：

１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２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０

（星期四）深圳证券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附后）；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审议《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及提名第二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

１

）郑效东

（

２

）郑效友

（

３

）唐惠兴

（

４

）张海斌

（

５

）吴长新

（

６

）陈水清

独立董事候选人：

（

７

）黄泽民

（

８

）袁树民

（

９

）朱大旗

２

、审议《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３

、审议《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及提名第二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

１

）陈勇

（

２

）童雪兮

上述董事、 监事选举的相关议案将以候选人的顺序按照累积投票方式分别进行逐项表

决。

三、参与现场会议的股东的登记方法

（一）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二）法人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单位持股凭证、法人授权委托书及出席人

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三）委托代理人凭本人及委托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及持股凭证等

办理登记手续；

（四）异地股东可以信函或者传真方式登记（需提供有关证件复印件），不接受电话登记；

（五）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１

日（星期五）上午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４

：

３０

至

１６

：

３０

；

（六）登记地点：上海市闵行区都会路

１５０９

号

四、其它事项：

（一）会议联系人：熊芳君、王艳

电话：

０２１－６４９０９６９９

传真：

０２１－６４９０９３６９

地址：上海市闵行区都会路

１５０９

号

邮编：

２０１１０８

（二）参加会议人员的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特此通知

上海东富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

日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出席上海东富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并代表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姓名

／

名称： 委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

一、表决指示

１

、审议《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及提名第二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

１

）郑效东 赞成

□

股

（

２

）郑效友 赞成

□

股

（

３

）唐惠兴 赞成

□

股

（

４

）张海斌 赞成

□

股

（

５

）吴长新 赞成

□

股

（

６

）陈水清 赞成

□

股

（说明：上述采用累积投票制度，即每位股东拥有的表决权等于其持有的股份数乘以应

选举非独立董事人数之积，对每位候选人进行投票时应在累积表决票总和下自主分配。 ）

独立董事候选人：

（

７

）黄泽民 赞成

□

股

（

８

）袁树民 赞成

□

股

（

９

）朱大旗 赞成

□

股

（说明：上述采用累积投票制度，即每位股东拥有的表决权等于其持有的股份数乘以应

选举独立董事人数之积，对每位候选人进行投票时应在累积表决票总和下自主分配。 ）

２

、审议《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赞成

□

反对

□

弃权

□

３

、审议《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及提名第二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议案》（本议案采取累

计投票制）

（

１

）陈 勇 赞成

□

股

（

２

）童雪兮 赞成

□

股

（说明：上述采用累积投票制度，即每位股东拥有的表决权等于其持有的股份数乘以应

选举监事人数之积，对每位候选人进行投票时应在累积表决票总和下自主分配。 ）

二、如果本委托人不作具体指示，受托人是否可以按自己的意思表决：

是（ ） 否（ ）

本委托书有效期限：

委托人签名（委托人为单位的加盖单位公章）：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说明：授权委托书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委托人应在本委托书上委托人为单位

的加盖单位公章），如授权委托书为两页以上，请在每页上签字盖章。

注：

１

、股东请在选项中打

√

；

２

、每项均为单选，多选无效。

证券代码：

３００１７１

证券简称：东富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６

上海东富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８３７

号文批准，上海东富龙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２

，

０００

万股，发行价格为

８６．００

元

／

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１

，

７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扣除发行费用

１４９

，

４７１

，

８３８．４０

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为

１

，

５７０

，

５２８

，

１６１．６０

元。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７

日对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 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 ［

２０１１

］第

１０２５８

号验资报告。

为规范公司募集为规范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

规及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指引》

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公司第一届董

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决议，会同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证

券”）分别与中国民生银行上海闵行支行（以下简称“民生银行”）、中国银行上海市闵行支行

（以下简称“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吴泾支行（以下简称“建设银行”）

（上述三家银行统称“开户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协议约定的主要内容如

下：

一、公司在中国银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为

８２５０１１９４２２１０８０９４００１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５

日，专户余额为

５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加上定期存单金额

７４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余额共

计

８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该专户仅用于公司无菌冻干制药设备系统集成产业化项目、其他与主

营业务相关的营运资金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公司在建设银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为

３１００１５３０００００５９１６６１６６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５

日，专户余额为

４０

，

５２８

，

１６１．６０

元，加上定期存单金额

５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余额共计

５７０

，

５２８

，

１６１

，

６０

元。该专户仅用于公司制药装备容器制造生产基地建设（一期）项目、其他与

主营业务相关的营运资金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公司在民生银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为

０２１３０１４２１００１８４４０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５

日，专户余额为

０

万元，加上定期存单金额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余额共计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该专户仅用于公司其他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营运资金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

作其他用途。

以定期存单形式存放募集资金的，公司承诺定期存单到期、续存均从专户中经过，并及

时通知招商证券。 公司募集资金存单不得用于质押。

二、公司、开户银行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

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

三、招商证券作为公司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

对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招商证券应当依据募集资金管理相关规定以及公司制

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

权。公司和开户银行应当配合招商证券的调查与查询。招商证券每季度对公司现场调查时应

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四、公司授权招商证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王炳全、沈卫华可以随时到开户银行查询、复

印公司专户的资料；开户银行应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开户银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招商证

券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开户银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

单位介绍信。

五、开户银行按月（每月

１５

日前）向公司出具对账单，并抄送招商证券。 开户银行应保证

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六、公司一次或

１２

个月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１

，

０００

万元或募集资金总额扣

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的

１０％

（以较低者为准）的，开户银行应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招商证券，

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招商证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招商证券更换保荐代表人的，

应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开会银行，同时按《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第十五条的要求书

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

效力。

八、 如果开户银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招商证券出具对账单或向招商证券通知专户大额

支取情况，以及存在未配合招商证券调查专户情形的，公司有权或者招商证券有权要求公司

单方面终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九、《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自公司、开户银行、招商证券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

表签署或盖章并加盖各公章之日起生效，至持续督导期结束之日失效。

特此公告

上海东富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

日

证券代码：

３００１７１

证券简称：东富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７

上海东富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第二届监事会职工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鉴于上海东富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一届监事会已届满，根据《公司

章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经公司职工代表大会决议，选举冒丽霞女士（简历附后）为公司第

二届监事会职工监事。

冒丽霞女士将与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

２

名股东代表监事组成第二

届监事会，任期三年。

特此公告

上海东富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

日

简 历：

冒丽霞女士，

１９７６

年

２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高中学历。

１９９７

年起，在

上海东富龙科技有限公司任职，历任公司行政文员、销售部主任等。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任本公司第

一届监事会职工监事。 冒丽霞女士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交所的惩戒，

未持有公司股票。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６３

证券简称：隆基机械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１

山东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 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与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财务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０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９３０

，

０９０

，

０１０．２６ ８１７

，

３２８

，

８０６．５０ １３．８０％

营业利润

６６

，

１６０

，

１９３．４８ ８６

，

６６２

，

６２９．３７ －２３．６６％

利润总额

６８

，

２７５

，

６４０．５９ ８７

，

３０６

，

５９２．７１ －２１．８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

净利润

５０

，

２４９

，

６６９．１７ ６０

，

７２０

，

３８７．７４ －１７．２４％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４６ ０．６７ －３１．３４％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６．９３％ ２４．０１％ －１７．０８％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资产

１

，

５４８

，

９５９

，

７００．２１ ９１０

，

６１３

，

６４６．７８ ７０．１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

有者权益

８３４

，

５３８

，

６０２．５０ ２８２

，

０６１

，

７８８．１３ １９５．８７％

股本

１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９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３．３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

股净资产（元）

６．９５ ３．１３ １２２．０４％

注：上述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１

、营业利润比上年同期减少

２３．６６％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由于原材料价格上涨，生产成

本上升所致。

２

、 利润总额比上年同期减少

２１．８０％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减少

１７．２４％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营业利润下滑的同时，销售费用大幅增加所致。

３

、基本每股收益比上年同期减少

３１．３４％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下滑所致。

４

、总资产比上年同期增加

７０．１０％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收到募集资金

货币资金大幅增加所致。

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比上年同期增加

１９５．８７％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溢价发行资本公积大幅增加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公司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为：

２０１０

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

期下滑

１７．２４％

，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公司在三季度报告中披露的“预计

２０１０

年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减变动幅度为

－１０％－２０％

”存在差异，出现差异的主要原

因系公司根据财政部《关于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上市公司和非上市企业做好

２０１０

年年报工

作的通知》（财会【

２０１０

】

２５

号）的规定，将上市路演费、广告费等费用

７４５．５

万元计入当期损

益，降低了利润。

四、其他说明

无。

五、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签字并

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山东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８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8

2011

年

3

月

1

日 星期二

证券代码：

000558

证券简称：莱茵置业 公告编号：

2011-003

莱茵达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莱茵达置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莱茵置业

"

或

"

公司

"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

议于

2011

年

2

月

24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已于

2011

年

2

月

14

日以书面形式通知

全体董事。 会议应到董事

9

名，实到董事

9

名，其中，独立董事

3

名。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由董事长高继胜先生主持，经参会董事认真审议，表决通过了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参加余政挂出（

2010

）第

128

号和（

2011

）第

8

号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竞买的议案》。

同意公司参加由杭州市国土资源局余杭分局组织的（

2010

）第

128

号和（

2011

）第

8

号地

块的公开挂牌出让竞买。 其中（

2011

）第

8

号地块是公司与浙江西子房产集团有限公司共同

报名参加挂牌竞买。竞买成功后双方对该宗地土地使用权所占份额为：莱茵达置业股份有限

公司占

40%

，浙江西子房产集团有限公司占

60%

。

余政挂出（

2010

）第

128

号地块基本情况：该地块位于临平街道振兴路与顺达路交汇西

南处，东至顺达路；南至规划中映荷路；西至月荷路；北至振兴路。规划用地性质为住宅用地，

总用地面积为

49827

平方米。 主要规划指标：容积率

≤2.4

，建筑密度

≤25%

，绿地率

≥30%

，

挂牌起始价为

33634

万元。

余政挂出（

2011

）第

8

号地块基本情况：该地块位于农副产品物流中心博园路以北，东至

规划绿化带；南至博园路；西至老勾陈路北段；北至规划绿化带。 规划用地性质为商住用地，

总用地面积为

82981

平方米。 主要规划指标：容积率

≤2.8

，建筑密度

≤28%

，绿地率

≥30%

，

挂牌起始价为

62236

万元。

表决结果为：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莱茵达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O

一一年二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0558

证券简称：莱茵置业 公告编号：

2011-004

莱茵达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竞得土地使用权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增加土地储备，增强公司持续发展能力，根据公司

2011

年

2

月

24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

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司于

2011

年

2

月

25

日参加了杭州市国土资源局余杭分局组

织的余政挂出（

2010

）

128

号地块的公开挂牌出让竞买并竞得（

2010

）

128

号地块的土地使用

权。 现将有关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公司以总价

65000

万元的价格竞得编号为余政挂出（

2010

）

128

号地块的土地使用权，

受让土地面积为

49827

平方米，该地块位于临平街道振兴路与顺达路交汇西南处，东至顺达

路；南至规划中映荷路；西至月荷路；北至振兴路。 规划用地性质为住宅用地。 主要规划指

标：容积率

≤2.4

，建筑密度

≤25%

，绿地率

≥30%

。

特此公告。

莱茵达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O

一一年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601668

股票简称：中国建筑 编号：临

2011-08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利比亚业务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我公司

2007

年进入利比亚从事工程承包项目，目前在施工程均为政府国民住宅项目，

工程规模为两万套，累计合同额约合

176

亿元人民币，工期

40

个月，项目已完成工程量近

半，原预期盈利较为理想。 由于利比亚安全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公司已按我国政府统一安

排，陆续撤回全部在利比亚从业人员，项目暂时中止。

虽然目前项目经营层面没有产生亏损，但人员撤离将发生一定费用，项目待施合同额

占公司合同总额的

1%

左右，伴随利比亚政局走势，项目后续进展将存在不确定性，敬请投

资者关注。

特此公告。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0560

证券简称：昆百大

A

公告编号：

2011-003

号

昆明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昆明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昆百大

"

或

"

本公司

"

）于

2011

年

2

月

25

日收到董事张国祥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申请。 因身体健康原因，张国祥先生申请辞去本公

司董事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相关委员职务。

鉴于张国祥先生的辞职未导致公司董事会人数低于法定最低人数要求，根据《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其辞职申请自送达董事会时生效。 张国祥先生将不在公司担任

任何职务。

本公司对张国祥先生任职期间所做出的工作表示感谢。

特此公告

昆明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

年

3

月

1

日


